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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保障城市公共交通
优先发展

国务院公布的《城市公共交
通条例》，自12月1日起施行。
条例坚持公益属性，规定城市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应当明确公共
交通优先发展原则；合理确定城市
公共交通线路，布局公共交通场站
等设施，提高公共交通覆盖率；要
求大型建设项目统筹考虑公共交
通出行需求。
条例进一步优化运营服

务，要求城市公共交通企业加
强内部管理，及时公开运营服
务信息，加强运营调度管理，建
立服务质量投诉处理机制，提
高运营服务质量和效率。
条例明确城市公共交通企业

保障运营安全的主体责任，要求
乘客遵守乘车规范，城市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加强安全监管。

据新华社电

本月起 一批民生新规施行
12月，一批与民生相关的新规开

始施行。加强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
联违法犯罪的联合惩戒，保护你我切
身利益；多项房地产税收政策调整，住
房交易享受更多优惠……法治的完
善，为冬日增添更多暖意。

公安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
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的《电信网
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
法》，自12月1日起施行。

办法明确了惩戒对象，包括：因实
施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被追究

刑事责任的人；经认定具有非法买卖、
出租、出借电话卡、物联网卡、固定电
话、电信线路、短信端口、银行账号、支
付账户、数字人民币钱包、互联网账号
等行为的单位、个人或相关组织者。
办法综合运用金融惩戒、电信网

络惩戒、信用惩戒等惩戒措施，同时保
留被惩戒对象基本的金融、通信服务，
确保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办法对不
同惩戒对象分别设置2年或3年的惩戒
时限，对惩戒期限内多次纳入惩戒名单
的，连续执行惩戒期限不得超过5年。

住房交易
享受更多税收优惠政策红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住房
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公告，多项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自
12月1日起执行。
契税方面，将现行享受1%低税率

优惠的面积标准由90平方米提高到
140平方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
个城市可以与其他地区统一适用家庭
第二套住房契税优惠政策。即调整
后，在全国范围内，对个人购买家庭唯
一住房和家庭第二套住房，只要面积
不超过140平方米，统一按1%的税率
缴纳契税。
增值税方面，在有关城市取消普

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后，对个人
销售已购买2年以上（含2年）住房一
律免征增值税，原针对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4个城市个人销售已购买2
年以上（含2年）非普通住房征收增值
税的规定相应停止执行。

全国推广
应用数电发票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公
告，自12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
推广应用数电发票。

数电发票包括电子发票（增
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发票（普通
发票）、电子发票（航空运输电子
客票行程单）、电子发票（铁路电
子客票）、电子发票（机动车销售
统一发票）、电子发票（二手车销
售统一发票）等。根据公告，税务
机关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子发票服
务平台，提供免费的数电发票开
票、用票服务。已开具的数电发
票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自动交
付。开票方也可以通过电子邮
件、二维码、下载打印等方式交付
数电发票。单位和个人可以登录
自有的税务数字账户、个人所得
税App，免费查询、下载、打印、导
出已开具或接受的数电发票。

判决裁定生效前隐藏转移财产
可构成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自12月1日起施行。
司法解释规定，行为人为逃避执

行义务，在诉讼开始后、裁判生效前
实施隐藏、转移财产等行为，在判决、
裁定生效后经查证属实，要求其执行
而拒不执行的，可以认定其有能力执
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以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
案外人明知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
决、裁定，与其通谋，协助实施隐藏、转
移财产等拒不执行行为，致使判决、裁
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的共犯论处。拒不执行支付赡养费、
扶养费、抚养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
报酬等判决、裁定，构成犯罪的，应当依
法从重处罚。

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加强联合惩戒


